附件1：
2016年长沙市城区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
招收指标生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高中招生制度改革，积极探索高中招生多元化的模式，推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均衡发展，促进学生个性和潜能发展，根据《长沙市2016年初中毕业升学考试与高中招生工作实施办法》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原则
1.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2.坚持学生自愿的原则。
3.坚持指标到校、择优录取的原则。
二、指标生资格
1.在城区同一所公办初中学校连续就读三年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2.子弟学校初中入学时微机派位且在该校就读三年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3.子弟学校小学升初中对口升学且在该校就读三年的子弟。
三、指标生计划分配
1.市教育局中招办将城区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招生计划的40％作为指标生计划，分配到城区公办初中和相关子弟学校。
2.每所学校原则上分配2所省级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的指标生计划，其中一所为师大附中、市一中、长郡中学、雅礼中学四所学校中的一所，另一所为其他省级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中的一所。
3.师大附中、市一中、长郡中学、雅礼中学4所高中学校的指标生计划分配办法为：某中学初中毕业生总数×（四所高中学校的指标生计划总数/所有公办初中毕业生总数），当分配到某中学的计划不足1时，不下达指标；其他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的指标生计划分配办法为：某中学初中毕业生总数×（其他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的指标生计划总数/所有公办初中毕业生总数），当分配到某中学的指标生计划数不足1时，不下达指标。
四、志愿填报
具备指标生资格的考生可以填报指标生志愿。已被确定为直升生的学生，不得再填报指标生志愿。
（一）宣传发动
初中学校于4月底召开考生及家长大会，宣讲指标生录取实施办法，校内张榜公布本校的指标生计划，确保所有考生和家长了解指标生的招生政策。指标生计划属于指导性计划，未完成的指标生计划，将被滚入学校划线计划。全市统一划定各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指标生录取最低控制线。
（二）填写、收取《2016年长沙市城区指标生志愿填报表》以及《2016年长沙市城区指标生志愿填报承诺书》
    学生填写《2016年长沙市城区指标生志愿填报表》(以下简称《指标生志愿填报表》)以及《2016年长沙市城区指标生志愿填报承诺书》(以下简称《指标生志愿填报承诺书》)(每生限填一所对应指标生学校，两表各一式三份)，填写时间5月7日至8日，学校收取《指标生志愿填报表》以及《指标生志愿填报承诺书》(各二份)的截止时间为5月9日上午10点。
（三）张榜公示
初中学校须于5月9日至5月11日在校内公示本校初中毕业生指标生志愿填报名单及志愿填报情况。
（四）汇总上报
公示无异议后，初中学校于5月13日上午将《指标生志愿填报表》（每生一份）、《指标生志愿填报承诺书》（每生一份），以及《2016年长沙市城区指标生志愿填报名册》（纸质、电子表格各一份）送交市教育局中招办。
五、学校预录指标生
(一)初中学校于7月3日上午到市教育局中招办领取《指标生提前录取排序册》。
(二)初中学校根据学生填报的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指标生志愿和《指标生提前录取排序册》，达到指标生最低控制线的按以下原则依次择优，确定指标生人选：
1．比较学业成绩等第；
2．比较综合素质评定等第；
3．按照顺序比较享受优惠政策的情况；
4．比较书面考试语文、数学、英语三科的总等第组合；
5．按照顺序依次比较学业考试语文、数学、英语三科的单科等第；
6．比较学生初中三年语文、数学、英语三科五次期末考试总成绩。
（三）校内张榜公示指标生预录排序名单。公示时间为7月4日—7月5日两天。
（四）汇总上报
公示无异议后，7月6日上午10:00前，初中学校将《2016年长沙市城区指标生预录花名册》（纸质、电子表格各一份）、《指标生提前录取排序册》报市教育局中招办。
六、审核录取
中招办根据各校指标生计划、指标生志愿填报表情况以及学生的学业成绩、综合素质评定等情况进行审核，确认指标生提前录取名单。
7月10日市教育局中招办将指标生录取名单在长沙市招生与考试信息专网（http://www.csedu.gov.cn/zz/）上公示。已被录取的指标生网上所填报的志愿无效，不能参与其他高中学校的录取。
七、工作要求
1．指标生的审核工作政策性强，牵涉面广，社会特别关注。各学校要成立招生工作委员会，明确分工，责任到人。保证各项工作各个环节按时间、按要求完成任务。
2．凡已填报《指标生志愿填报表》以及《指标生志愿填报承诺书》，达到对应省级示范性高中指标生录取最低控制线且符合指标生录取条件的考生，一律不得放弃指标生录取。未达到最低控制线的考生不能被录取。各学校只能在对口的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和相应的指标范围之内进行指标生的审核工作，不得扩大范围和比例。
3．初中学校在审查确定指标生时，应严格审查学生的学业成绩、综合素质评定等第等相关因素，严格按指标生择优原则确认。
4．在指标生的择优确认过程中，如发现有徇私舞弊、弄虚作假的情况，一经查实，将取消该指标生的资格，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八、各县（市、区）指标生确认录取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九、本办法由市教育局中招办负责解释。   

2016年长沙市城区指标生志愿填报表
             学校（盖章）
	学生姓名
	
	性别
	
	学籍号
	

	毕业学校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监护人姓名
	与被监护人关系
	联系电话

	
	
	

	
	
	

	指标生志愿学校（高中）
	

	学生签名：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以上系学生和家长自愿填写，学生、家长签名真实有效。
       班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该生有填报指标生志愿资格。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有效。
         校长（签名）：                   年    月   日


注：1、根据《关于印发2016年长沙市城区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招收指标生等实施办法的通知》文件要求：①全市统一划定各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指标生录取最低控制线。②初中学校根据学生填报的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指标生志愿和《指标生提前录取排序册》，按以下原则依次择优，确定指标生人选：比较学业成绩等第；比较综合素质评定等第；按照顺序比较享受优惠政策的情况；比较书面考试语文、数学、英语三科的总等第组合；按照顺序依次比较学业考试语文、数学、英语三科的单科等第；比较学生初中三年语文、数学、英语三科五次期末考试总成绩。③指标生计划属于指导性计划，未完成的指标生计划，将被滚入划线计划。④凡填写了《2016年长沙市城区指标生志愿填报表》以及《2016年长沙市城区指标生志愿填报承诺书》，达到对应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指标生录取最低控制线且符合指标生录取条件的学生，一律不得放弃指标生录取。

2、此表一式三份，一份交市教育局中招办，一份学校留存，一份家长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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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长沙市城区指标生志愿填报承诺书

     学生__________自愿填报____________中学指标生志愿。 长沙市《关于印发2016年长沙市城区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招收指标生等实施办法的通知》文件有以下具体要求：①全市统一划定各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指标生录取最低控制线。②初中学校根据学生填报的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指标生志愿和《指标生提前录取排序册》，按以下原则依次择优，确定指标生人选：比较学业成绩等第；比较综合素质评定等第；按照顺序比较享受优惠政策的情况；比较书面考试语文、数学、英语三科的总等第组合；按照顺序依次比较学业考试语文、数学、英语三科的单科等第；比较学生初中三年语文、数学、英语三科五次期末考试总成绩。③指标生计划属于指导性计划，未完成的指标生计划，将被滚入划线计划。④凡填写了《2016年长沙市城区指标生志愿填报表》以及《2016年长沙市城区指标生志愿填报承诺书》，达到对应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指标生录取最低控制线且符合指标生录取条件的学生，一律不得放弃指标生录取。如果本人达到以上条件，承诺由市教育局中招办提前录取到志愿学校，并放弃其它中学录取资格。
         

学生（签名）：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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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核，确定以下    人自愿填报             学校指标生志愿。
             学校（盖章）
	序号
	学籍号
	姓名
	序号
	学 籍 号
	姓 名

	
	
	
	
	
	

	
	
	
	
	
	

	
	
	
	
	
	

	
	
	
	
	
	

	
	
	
	
	
	

	
	
	
	
	
	

	
	
	
	
	
	

	
	
	
	
	
	

	
	
	
	
	
	

	
	
	
	
	
	

	
	
	
	
	
	

	
	
	
	
	
	

	
	
	
	
	
	

	
	
	
	
	
	

	
	
	
	
	
	


备注：指标生志愿填报名册按学籍号从小到大排序。


2016年长沙市城区指标生预录名册

经审核，确定以下    人为             学校指标生。
              学校（盖章）
	序号
	学籍号
	姓名
	学业成绩等第
	综合素质
评定等第

	
	
	
	
	

	
	
	
	
	

	
	
	
	
	

	
	
	
	
	

	
	
	
	
	

	
	
	
	
	

	
	
	
	
	

	
	
	
	
	

	
	
	
	
	

	
	
	
	
	

	
	
	
	
	

	
	
	
	
	

	
	
	
	
	


说明：此表按照指标生择优录取原则从高到低排序。

